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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中原大學為有效管理並妥善運用本校建教合作計畫之結餘經費，特依「中

原大學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制定本處理原則。 

第 二 條 本處理原則所稱計畫結餘款，係指計畫主持人執行建教合作計畫已依規定

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且不須繳回委託單位之結餘款。除委託單

位另有規定或相關法規要求繳回結餘款者外，不須繳回結餘款之計畫主持

人於計畫結束後提出相關法規或證明並填寫「計畫結餘款轉撥校內指定專

戶申請表暨計畫主持人聲明書」，交由會計室辦理作業程序，並依下列規

定進行餘款分配及運用： 

一、辦理結餘款作業時，計畫經費使用應達總經費之 50%以上為原則。 

二、經校長簽准降低管理費標準或委託單位管理費編列規定低於本校標準

之計畫，執行完畢時如有結餘款，應先行補足應編列之管理費(總經

費 15%)，再依以下規定分配結餘款。 

三、結餘款由會計室依系所或研究中心分別設立專帳管理，使用至完畢為

止。 

四、計畫主持人退休或離職時，其計畫結餘款之餘額歸由學校(系所或研

究中心)統籌運用。 

第 三 條  結餘款之用途比照「中原大學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獎勵要點」第四條之規 

            定辦理。 

第 四 條 本處理原則經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